
主旨：

說明：

南投縣政府 

受文者：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
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115年6月18日
發文字號： 府授勞資字第1150134353號
速別： 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　
附件： 

​貴校函報第3屆勞資會議代表變更一案，本府准予備查，

並請持續依勞資會議實施辦法暨相關規定辦理，請查

照。

一、

二、

三、

四、

​　

復貴校115年6月15日暨校人字第1151003871號函。

原資方代表謝淑霜及李秀容變更為劉益婷及林奇郁，原

勞方代表蕭如杏變更為何奇芳。

相關名冊及備查函請自行建檔妥善保存，並請確實依據

勞資會議實施辦法第18條規定至少每3個月舉辦1次勞資

會議。

請利用勞資會議代表名冊線上備查系統，完成勞資會議

代表名冊或異動名冊申報(網址：https://meeting.mol.gov.t
w/personalCertLogin)。

正本：國立暨南國際大學

副本：南投縣政府社會及勞動局

裝

訂

線

 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電子公文

函
地址 ： 54001南投市中興路660號
承辦人 ： 簡玉真
電話 ： 049-2246823
電子信箱 ： yuchen@nantou.gov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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